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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缴热点问题答疑

一、收入确认、税前扣除问题解答

    5、我公司的贷款利息支出，能否凭银行出具的利息单在税前扣除？

    答：根据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

项目，且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的，其支出以发票（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

发票）作为税前扣除凭证。银行的贷款业务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，因此，企业的利息支出应当凭银

行开具的发票等予以税前扣除。


